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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沂蒙·社会

三男子砸车盗窃专盯高档车
半年多作案 40 余起，案值 30 余万元

醉酒驾车撞了人

逃逸途中再撞车
本报 10 月 27 日讯

(通讯员 卜凡亮 记者

吴慧)一男子醉酒驾车肇事
逃逸，途中再次肇事。 10

月 26 日，这名犯罪嫌疑

人被平邑交警大队依法逮
捕。

据了解， 10 月 12 日

下午 3 时许，家住平邑县

白彦镇某村的张某酒后驾

驶着一辆小型客车自县城

回家。行至县城南侧的

327 国道上时，将顺行的

一名骑自行车人当场撞

死，肇事后张某驾车逃

逸。

逃至流峪镇驻地处
时，仓惶逃逸的张某又撞

到一辆小型货车后面，致

使其所驾车辆挡风玻璃被

撞碎，张某面部亦被玻璃
扎伤，但他仍旧驾车逃逸。

平邑县公安局 110 指

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后，

迅速指令交警大队出警追

赶，同时指令郑城派出所

进行堵截。在民警前后夹

击下，驾车疯狂逃逸的张

某在郑城镇境内被截住后

抓获。

被抓获时，张某神志

不清，民警讯问其肇事经
过时，他说因为酒喝得太

多，记不清了。经民警检

测，张某当时为醉酒驾

车。

假装应聘实为盗窃

女儿偷金父亲藏匿
本报 10 月 27 日讯

(通讯员 苏洪青 记者

张涛)一女子张某以假装

去金店应聘的方式伺机实

施盗窃，其财迷心窍的父
亲张某某将女儿盗窃来的

金银首饰藏在家中的废旧
轮胎里，最终落得个父女

双双进班房的下场。

9 月 16 日，沂南县公

安局刑侦大队接到县城一
金店报案，称其店内丢失

黄金戒指 2 个、项链 2 条，

价值 4 万余元。接到报案

后，办案民警立即立案侦
查，最终将嫌疑人锁定为
家住沂南县砖埠镇的张
某，10 月 26 日，民警将张
某及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

嫌疑人张某某抓获归案。

经查，9 月 16 日 9 时

许，犯罪嫌疑人张某以去

金店应聘的方式进入县城

人民路一金行内，盗窃黄

金戒指 2 个、项链 2 条，涉

案价值 4 万余元。

另查明，自今年 9 月以
来，犯罪嫌疑人张某还先后

窜至兰山、蒙阴等地盗窃作

案 3 起，盗得金笔、项链、戒

指、手镯等物品一宗，涉案

价值 60 余万元。张某的父
亲张某某在明知这些物品

是赃物的情况下，仍将女儿

张某盗窃金行所得藏匿于

自家一废旧轮胎中。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
某、张某某已被刑事拘留，

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瞅准不少市民将贵重物品藏在轿车里的机会，三名男子专找高档车，踩好点后，回来一路砸

车拿东西。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作案 40 余起，盗窃物品总价值 30 多万元。

2010 年中秋节前的清晨，

富民小区张先生到兰山路上去

开自己的奔驰轿车，老远看到

车边路面上有东西在闪光，走

近发现原来是车玻璃被砸一个
大洞，察看车内，他发现自己刚
购买的古币连同现金、发票、银

行卡、购物卡等共计 6 万多元

的财物失踪，此外，行车证、驾

驶证和合同、欠条及单据也丢

失了，张先生赶紧拨打 110 报

警。

此类案件相继发生。准备

赴沪签订货单的夏老板，头天

晚上院内车位满了，便把宝马

车停在台北新城小区南侧停车

场，次日清晨见玻璃破碎，里面

财物被盗一空，现金 6000 元、

笔记本电脑、相机、手机、导航

仪、金币两枚、业务单据凭证一

宗等被偷盗一空，总价值 3 万

余元。

兰山公安分局刑警三中队

队长云飞带队，对连续发生的

夜间砸车盗窃案展开侦查。几

天后，他们在街面回收礼品店

里，发现了受害人失踪的部分

物品，一伙青年以明显低于市

场的价格，多次在此销掉涉案

赃物。据了解，送货的两名青年

均为本地口音，驾三轮机动车，

车上沾满油污，礼品回收店老

板还记得联系号码。

案发>> 中秋节前屡发砸车案

民警侦察范围不断缩小，

目标集中到通达路南端一家烧

烤店。民警在店内一间卧室发

现，墙角高档礼品摞了一大堆，

床下有一些掏空的坤包和提

包，抽屉里一叠明信片，里面有

金融系统负责人的名字。

经了解，30 岁的赵小天曾

因盗窃于 1999 年被劳教一年，

次年因盗窃被判刑五年，释放

后又因犯盗窃罪被再次判刑五
年，2009 年底出狱后到临沂城

经营烧烤，偶然一次机会看到

一辆桑塔纳轿车里有钱包，他

拿起石头敲碎玻璃将包拿走，

获利赃款 1000 多元。

后来，他将店内伙计杨恩、

袁友拉下水，三人凌晨驾车外

出，主要留意宝马、奔驰、奥迪

等高档轿车和商务车，使用手
灯观察车内，若有财物便记下，

踩点结束原路返回逐一砸车行
窃，赃款赃物分别处理，礼品则

送街头回收点换成现金。

此外，赵小天等人还用盗

来的受害人身份证等各种证

件，让受害人花钱赎回证件，先

盗窃后讹诈。

“中秋节，路边车里的财物
比平时多不少。”赵小天交待，

过节这段时间人们集中花钱消

费和送礼，车里面不仅有现金、

首饰之类，还有价值不菲的各
种礼物，有的车内放满了烟酒

糖茶和食品。

经审查，赵小天一伙自
2010 年春季以来，作案 40 余

起，盗窃现金、购物卡、银联卡、

笔记本电脑、手机、高档酒、卷

烟等各种物品一大宗，总价值

30 多万元，砸车造成的损失超

过 10 万元。

(犯罪嫌疑人为化名)

本报记者 季善文 本报

通讯员 郎政

侦破>> 烧烤店里寻获赃物

本报 10 月 27 日讯

(记者 胡志英)一市民的

轿车被一辆重型半挂车撞
了，花 6 万元修理后，经核

定车辆贬值 3 万余元。车

主讨要损失，一审被驳回。

为此，车主提起上诉。

2009 年，一辆重型半

挂牵引车在事故中砸坏了

张先生停在路边的奥迪轿

车，造成张先生的新购奥

迪轿车车大架等严重受

损。花费近 6 万元用于修
理后，经相关部门评估鉴

定，张先生的奥迪轿车在

修复后整体技术指标(如

安全性、操控性等)已达不
到事故前的状态，其贬损

价值为 3 万余元。

经交警部门认定，本次

事故中张先生无事故责任。

但是张先生主张的要求支付
自己奥迪轿车因事故造成的

贬损价值 3 万余元，河东法
院以间接损失为由驳回。

张先生认为，他的车

发生交通事故后，由于受

客观条件和维修工艺、维
修水平的影响，车辆整体

技术指标达不到事故前的

状态，车会出现故障率升

高、密封不好、噪音增大等

问题。车辆的整体性能下

降，对经济性、舒适性、安

全性以及耐用程度等均会

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会

造成价值减损。“出事故前
后，卖车绝对不会是一个
价格！”张先生认为，该损

失属于“损害修复后仍然

存在的贬值损失”，属于直

接损失，对方应该赔偿。

为了讨回损失，张先

生已经向临沂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

被撞后奥迪“贬值”

车主欲讨回损失

渣土占道

27 日，在商城路与红旗路交会处，一堆渣土堆放在人行道上，过往市民只能绕行。

据附近居民称，渣土是附近施工时留下的，已经堆放了好几天了，希望相关部门及时清
理。 记者 徐升 周磊 摄


